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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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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6日第三次「江陳會談」雙方達成

共同推動陸資來臺投資的共識。 

經濟部依據前項共識及「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第73條之授權訂定「大陸地區

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大陸地區之營利

事業在臺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自

98年6月30日起生效實施，並自98年7月1日起，

正式受理陸資來臺投資或設立辦事處申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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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陸資來臺投資的政策與法規 

4 

 

 開放陸資來臺投資政策原則 

      - 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 

      - 先緊後鬆、循序漸進、先有成果，

再行擴大。 

      - 優勢互補；完整配套。 



5 

貳、陸資來臺投資的政策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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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來臺投資採事前許可制。 

大陸地區的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直
接或間接持有第三地區公司股份或出資額逾30
％，或對該第三地區公司具有控制能力，亦視
為陸資，其來臺投資須適用該許可辦法之規定。 

陸資來臺投資的出資包括現金、自用機器設備
或原料、專利權、商標權、著作財產權、專門
技術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以及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可投資之財產。  

陸資投資人在臺灣地區，無住所或營業所者，
其來臺投資應委任會計師或律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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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陸資來臺投資的政策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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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投資項目採正面表列 

第1階段 
開放項數  

2009.6.30  

第2階段 
開放項數  
2011.3.7  

第3階段 
開放項數  

2012.3.30  

合計 
（分類總項數） 

開放比例 
（％）  

製造業  61  25  115  
201 

(211)  
95.26%  

服務業  129  8  23  
160 

(316)  
50.63%  

公共 
建設  

11  9  23  
43 

(84)  
51.19%  

合計  201  42  161  
404 

(611)  
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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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陸資來臺投資的政策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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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審查原則 

 投資人如為大陸地區軍方投資或具有軍事目的之企
業者，主管機關可以限制其來臺投資。 

 陸資來臺投資在經濟上如具有獨占、寡占或壟斷性
地位，在政治、社會、文化上具有敏感性或影響國
家安全，或對國內經濟發展或金融穩定有不利影響，
可以禁止其投資。 

 轉投資及轉讓的限制 

 陸資在臺投資的事業，若大陸投資人持有該事業股
份或出資額超過三分之一以上，其轉投資行為仍應
適用陸資投資相關規範。 

 陸資轉讓其投資事業，主管機關如果認為此投資案
的轉讓影響國家安全或公共利益者，可以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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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陸資來臺投資的政策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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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監事指派 
陸資投資人屬自然人者，可以來臺擔任該投資事業之董事
或監察人；如果投資人屬法人者，可以由大陸地區人民為
其法人之代表人，來臺擔任該投資事業之董事或監察人。 

後續查核機制 
 實收資本額新臺幣3000萬元以上的陸資投資事業，應每

年向主管機關申報財務報表，及接受檢查義務。 
 經濟部投審會於102年起每年均就資金實際到位並已完成

公司登記的陸資企業進行清查，並針對未實際營業或他
遷不明的陸資企業，函請商業登記機關依據公司法等規
定進行後續處理。 

違規案件的處理 
違反規定將先依兩岸條例第93條之1規定裁處新臺幣12萬元
以上60萬元以下罰鍰、停止投資人股東權利，以及限期命投
資人撤回該項投資，並通知相關主管機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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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陸資來臺投資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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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初期陸資投資人多持觀望態度，2012年完成三階段投資項目
檢討後，投資金額顯著成長，由2009年至2011年間每年數千萬美
元之投資水準擴大至3億美元以上； 

 2014年服貿爭議及太陽花學運，陸資來臺投資出現衰退，惟每年
來臺之投(增)資金額仍維持在2億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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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件數 金額(千美元) 比重(％) 

 批發及零售業  758 564,725  27.33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56 268,620  13.00 

 銀行業 3 201,441  9.75 

 港埠業  1 139,108  6.73 

 機械設備製造業  31 112,846  5.46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32 107,435  5.20 

 電力設備製造業  7 106,131  5.14 

 資訊軟體服務業  70 90,627  4.39 

 研究發展服務業  9 90,144  4.36 

 住宿服務業  4 89,723  4.34 

其他 176 295,186  14.30 

合計  1,147 2,065,986 100.00 

參、陸資來臺投資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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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資來臺投資批發及零售業最多，占28.28％，因為批發及零售業進
入門檻較低，開放幅度最大； 

 陸資投資人看好我電子業競爭優勢，來臺參股或收購，為陸資來臺
投資第二大行業； 

 銀行業則因屬資本密集產業，雖僅有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及中國建
設銀行等來臺設立分行，投資金額2.01億美元，為第三大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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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陸資來臺投資的概況 
類別 件  數 

投(增)資金額 
（千美元） 

  新設公司 763 423,857 

  投資現有公司 235 1,018,886 

  設立分公司 149 201,780 

  增資 (197) 421,463 

合計 1,344 2,065,986 

 陸資來臺投資新設公司占56.77％，投資國內現有公司占17.48％，
來臺設立分公司者占11.08％。 

 投(增)資金額部分，陸資來臺投資初期規模較小，新設公司、設立
分公司僅分別占22.51％及9.77％，陸資基於技術、市場或通路等
因素，以參股或收購國內現有公司者，投資規模通常較大，金額
占48.84％。另陸資來臺投資亦有197件增資案，增資金額達4.2
億美元，占整體投(增)資金額之20.40％。 



    一、陸資投資事業重要動機 

 陸資來臺投資主要動機依序為：拓展臺灣市場（68.56%）、成為全球布局重
要環節（36.68%）以及建構臺灣與大陸兩地分工體系（33.19%）。 

 「成為全球佈局的重要環節」排名由去年的第三上升為今年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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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陸資在臺投資的營運狀況 



13 

肆、陸資在臺投資的營運狀況 

  
2016年底僱
用人員數 

2016年平
均每家僱
用人員數 

臺籍人員 

比率（%） 

外國(含港
澳)員工總
人數（%） 

陸籍人員 

比率（%） 

總計 
10,971 48.12 93.89 4.77 1.34 

製造業 
6,225 79.81 91.74 7.84 0.42 

服務業 
4,746 31.64 96.71 0.74 2.55 

二、陸資投資事業在臺經營動態 

（一）人員聘僱情形方面 

 調查結果與2015年相比，整體的員工僱用人數由42.36人增加至
48.12人； 

 服務業平均每家雇用人數由28.14人增加至31.64人；製造業平均每
家雇用人數亦由69.43人增加至2016年的79.8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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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陸資在臺投資的營運狀況 
二、陸資投資事業在臺經營動態 

（二）在陸資投資事業在臺地理區位方面 

北區為陸資在臺投資主要地區，比例為79.91%；

其次為中區，投資比例為12.79%；再次之為南區，比

例為9.59%。 

（三）陸資廠商在臺分支機構數量及營業場所方面 

只有11.97%陸資廠商在臺設有分支機構及門市，且近九

成均係採租賃方式取得。 

（四）陸資投資事業採購原料及零配件來源地方面 

產業別 

採購原料及零配件 

在臺灣採購(%) 
中國大陸進口

(%) 
東南亞進口

(%) 

其他 

(%) 
總計 72.48 36.24 8.72 33.95 
製造業 81.08 39.19 5.41 27.03 
服務業 68.06 34.72 10.42 37.50 



15 

肆、陸資在臺投資的營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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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陸資投資事業在臺經營動態 
（五）陸資投資事業營業模式方面 

單位：
% 

大陸 
母公司 

在臺灣 

自行研
發 

購買國
外技術 

合資企
業提供 

委託大
陸的機
構研發 

委託臺
灣機構
研發 

臺灣業
務外包
商 

其他 

2012年 58.46 29.23 6.15 6.15 3.08 9.23 20.00 9.23 

2013年 45.56 36.10 2.37 4.73 5.33 10.06 11.83 11.24 

2014年 42.86 37.27 4.35 4.35 3.73 14.91 10.56 13.67 

2015年 39.74 38.89 4.70 5.13 2.56 10.68 9.40 14.96 

2016年 44.25 42.48 4.43 5.31 2.66 8.85 14.16 9.74 

 陸資投資事業自2014年度起，已呈現與臺灣技術連結較深的情

況，直至2016年，陸資企業主要技術來源為臺灣連結之比例為

65.49%，與中國大陸技術/營運模式連結之比例為46.91%，

兩者已呈現相當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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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陸資在臺投資的營運狀況 

16 

三、陸資投資事業佈局規劃 

單位：% 
未在亞太
其他地區
投資 

臺灣業
務範圍
涵蓋 

  

港澳 東南亞 東北亞 其他亞太地區 

總計 35.87 10.76 50.00 58.33 41.67 45.83 
製造業 39.74 15.38 66.67 58.33 33.33 41.67 
服務業 33.79 8.28 33.33 58.33 50.00 50.00 

  

單位：% 
臺灣據點受其他亞
太區域總部節制 

個別據點僅負責當地市場， 

由母公司管理 
其他 

總計 10.31 34.98 8.07 
製造業 6.41 32.05 6.41 
服務業 12.41 36.55 8.97 

 陸資投資事業母公司未在其他亞太地區投資營運，或是個別據點僅負責

當地市場，並由母公司自行管理，比重分別為35.87%及34.98%。可

見臺灣對於陸資企業在亞太地區的布局，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製造業涵蓋港澳的比例為66.67%；其次是東南亞占58.33%。服務業

涵蓋東南亞比例為58.33%，東北亞及其他亞太地區各別占50.00%。

綜上可知，對陸資而言，臺灣和東南亞的連結不容小覷，隨著新南向政

策的推動，此連結未來可望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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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陸資在臺投資的營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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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陸資投資事業經營績效 

產業別 

平均實收資本
額 

(百萬元) 

營業概況 

2016年 
平均營業額 
(百萬元） 

2016年 
獲利的公司 

比率(%） 

2017年 
平均預估營業額 

(百萬元） 

總計 
158.46 

(234) 

634.50 

(223) 

42.48 

(226) 

521.64 

(208) 

製造業 
170.05 

(77) 

843.81 

(73) 

39.19 

(74) 

640.05 

(65) 

服務業 
152.78 

(157) 

532.63 

(150) 

44.08 

(152) 

467.81 

(143) 

 在獲利概況方面，相較前一年製造業者獲利由41.77%下降至39.19%。

服務業獲利由41.72%增加至44.08%。顯示陸資服務業2016年的經營
狀況有所改善，而陸資製造業經營則較為辛苦。 

 陸資製造業平均獲利能力高於服務業，服務業投資門檻相對低，許多

大陸個人來臺投資，企業資源不比投資製造業之大型集團，且若不熟
悉臺灣市場，抱持試水溫的投資性質來臺發展，除須面臨市場高度競
爭，亦有不少經商課題待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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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陸資來臺投資的影響與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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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商因國外母公司被陸資併購，在臺子(分)公司身分  
        變更為陸資 

 中國大陸在世界各國進行併購，外轉陸案件增多，
其所併購之外國公司在臺設有子公司或分公司，投
資項目涉及未開放者，目前的處理方式是將臺灣公
司或業務轉讓給外國投資人或國內投資人，以維持
公司的運作，並確保臺灣的關鍵技術不外流。 

二、臺商因應大陸市場、政策進行組織調整 

 台商基於市場考量或為配合集團發展策略，擬於中
國大陸掛牌上市以集資擴大規模，這些企業在大陸
上市以後，營運重心轉往中國大陸，臺灣母公司反
而逐漸轉變為子公司角色，長期來看對臺灣資本市
場及產業都有可能造成影響。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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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陸資來臺投資的影響與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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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陸資投資我關鍵技術產業 

四、在臺設立公司大量聘僱研發人員及利用臺灣代理業務公 
        司在臺執行業務 

 常有媒體報導陸資疑似未經許可投資國內公司，惟經
調查後雖發現國內公司登記股東資料均為國內人士或
純外資，此類公司多主張與陸資公司存有合作或代理
關係，無投資或控制關係，但無法杜絕外界的疑慮。 

 影響 

 中國大陸以國際購併或策略合作等手段，借國際大廠
包括臺灣，發展IC設計、製造與封測等產業。政府雖
有條件地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半導體製造與封測產業，
但相關申請案件受到立法院影響，均未能成功，改以
投資大陸子公司，其對臺灣關鍵技術產業的投資，是
否會造成不利的影響，值得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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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陸資來臺投資的影響與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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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強查核投資人背後股權結構是否為陸資 
 
二、駐外單位及國安單位協助確認投資人身份 
 
三、加強事後國內被投資事業之監督管理，並持續 
        監理投資人身分變更之情形 
 
四、違反規定應予以處分 
 

 

 

 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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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21 

外界建議應持續檢視吸引外資或陸資投資管理機
制，以協助臺商產業因應趨勢佈局，增加競爭力與
投資效率。 
 
經濟部已研擬「外國人投資條例」、「華僑回國
投資條例」修正草案，將採「原則事後申報，例
外事前許可」。 
 

外界建議針對陸資持股占比偏低的陸資企業採差
異化管理等。考量國安與產業安全，且部分限制
鬆綁亦牽涉修法問題，進一步調整的難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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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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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3條規定解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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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
之「具有控制能力」，係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
他機構對第三地區公司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與其他投資人約定下，具超過半數之有表決權股份之能
力。 

二、依法令或契約約定，可操控公司之財務、營運及人事方
針。 

三、有權任免董事會（或約當組織）超過半數之主要成員，
且公司之控制操控於該董事會（或約當組織）。 

四、有權主導董事會（或約當組織）超過半數之投票權，且
公司之控制操控於該董事會（或約當組織）。 

五、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公布之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第七號所規定之其他具有控制能
力。 

 


